
1.2025年贵州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创业政策服务清单

个人篇

一、基层就业政策

（一）专业技术职称优惠政策
支持政策：对县级基层事业单位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乡镇事业单位副高和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实行“即评即聘”。对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或作出重要贡献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可破格晋升职称等级。在中小学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中，实行省市和县乡基层一线教师的申报评审条件分类，科学客观评价基层教师业绩水平。

文件依据:《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党办发〔2017〕41号) 

申报条件：符合我省各系列职称申报评审条件的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符合我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审条件中关于县乡基层一线教师评审条件规定的人员。
申报流程：在贵州省人事人才平台职称申报评审信息系统中提交申报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核推荐，由上级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推送到相应的评委会进行评审。

申报材料：学历资历印证材料，业绩学术成果印证材料，继续教育学时印证材料等。

申报渠道：在贵州省人事人才平台职称申报评审信息系统（网址：https://rcrs.gzsrs.cn:9999/）中申报办理。

咨询电话：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0851-85837326

（二）定向基层服务项目招录聘政策

支持政策：每年公务员四级联考，10%-15%考录计划面向基层项目人员定向招录；2025年各级事业单位面向2025年度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比例不少于20%，事业单位招聘当年度高校毕业生的，向毕业3年内（含毕业当年度）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会保险作限制。省属、市（州）属事业单位除公开招聘硕士及以上人员、按规定考核招聘及由组织、人社部门统一组织赴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外，公开招聘其他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工作人员，从2025年起逐步从具有1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中招聘，2026年招聘岗位比例应达到50%，2027年达到70%，2028年全面推广。之后，对确因工作需要的，经同级主管部门批准，可面向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聘用后3年内须安排到乡镇基层锻炼2年。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在基层服务年限计算为工龄，其参加工作时间按其到基层服务并缴纳养老保险起算。

文件依据：《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委厅字〔2020〕35号）、《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党办发〔2017〕41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六六就业稳岗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黔府办发〔2025〕4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 省国资委关于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五条措施的通知》（黔人社通〔2025〕23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2025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黔人社通〔2025〕2号）
申报条件、流程、材料、渠道及咨询电话：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落实。

（三）事业单位紧（短）缺专业人才聘用优惠政策

支持政策：建立原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乡镇（不含市县区政府所在地）事业单位紧（短）缺专业人才聘用机制，在核定的编制限额内，对具有紧（短）缺专业本科学历并签订在原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乡镇服务5年以上协议的优秀毕业生，可由用人单位考核考察后直接聘用，报上级职能部门完善手续纳入事业单位人员管理。

文件依据：《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党办发〔2017〕41号）

申报条件、流程、材料、渠道及咨询电话：详见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简章。
（四）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三放宽一允许”倾斜政策
支持政策：脱贫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少数民族县、乡(镇)等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放宽年龄、学历、专业及开考比例限制；可以拿出70-80%的岗位面向本县(市、区、特区)人员招聘；对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等倾斜政策。

文件依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我省贫困地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黔人社通〔2019〕202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3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黔人社通〔2023〕19号）

申报条件、流程、材料、渠道及咨询电话：详见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简章。

（五）基层就业补贴政策

支持政策：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到乡镇（不含街道）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就业（以实际经营地为准），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同一单位连续依法依规足额缴纳3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费的，给予毕业生一次性基层就业补助2000元，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政策执行期限至2028年底。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调整规范部分就业政策的通知》（黔人社发〔2025〕23号）

申报材料：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等。

申报流程：毕业生或所在单位于就业满3个月之日起至半年内向就业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补贴申请，其中单位申请补贴时毕业生须在申报单位就业，补贴到位后一个月内发放给毕业生。
咨询电话：就业促进处 0851-85837274

二、鼓励支持自主创业政策
（一）一次性创业补贴
支持政策：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离校5年内高校毕业生（含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按规定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其中，高校毕业生到十二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领办创办农业企业，重点围绕农产品流通、农业种养殖等农业领域创业的，按规定给予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

申报条件：符合《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的高校毕业生。

申报流程：①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人员向县级以下街道（乡镇）办事处或县级及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相关部门核实资料完整性；②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经营场所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进行初审并进行公示；③公示无异议后报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复核，复核无误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据实核拨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④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补贴兑现到自主创业人员开设的账户上。
申报材料：①申请人有效身份证原件；②毕业证原件；③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④申领自主创业补贴之日前一年内正常经营相关印证材料；⑤市场监管部门个人注册企业登记情况；⑥申请人签字保证以上材料真实性的个人承诺书；⑦申领人本人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账号；⑧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求的其它资料。
申报渠道：营业执照注册地的街道办事处、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县（市、区）政务中心申报办理。
咨询电话：贵州省就业局0851-86821076

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支持政策：对租用符合规划、安全和环保要求的经营场地创业（创业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注册时间距申报时间须在5年内，申请时必须正常经营），并且未享受场地租赁费用减免的高校毕业生（含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给予每月500元场所租赁补贴，对实际月租金低于500元的，据实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相关政策落实的通知》(黔人社通〔2021〕169号) 

申报条件：符合《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的高校毕业生。

申报流程：①符合条件的个人向县级以下街道（乡镇）办事处、县级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相关部门核实资料完整性；②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经营场所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进行初审并进行公示；③公示无异议后报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复核，复核无误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据实核拨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④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补贴兑现到自主创业人员开设的账户上。
申报材料：①申请人身份证原件；②毕业证原件；③工商营业执照（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④租赁场所房东产权证复印件或其他产权证明材料、租房合同、租赁产生的票据或支付凭证等；⑤申领创业场所租赁补贴之日前一年内正常经营相关印证材料；⑥申请人本人个人银行账户；⑦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求的其它资料。

申报渠道：在经营场所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县（市、区）政务中心申报办理。
咨询电话：贵州省就业局0851-86821076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按规定申请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借款人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之和的110%、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文件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3〕75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关于印发<贵州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黔人社通〔2024〕92号）

申报条件：①申请人应属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对象（持有效证件或相关证明材料）；②已取得合法经营的证照及相关资料;③贷款用途明确、合法，且具有一定的资金运作能力；④从事的经营项目具有可持续性、预期收益较好并具备还贷能力；⑤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⑥担保机构及经办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报流程：①符合受理条件的个人向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资格，对资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应在7个工作日出具资格认定意见。②通过资格认定的借款人向当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交担保申请，向经办银行提交贷款申请，各经办机构自收到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③对符合担保条件的，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出具同意担保意见；④对符合贷款条件的，经办银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对不符合贷款条件的，经办银行及时通知借款人并说明原因。

申报材料：①申请审批表；②申请人亲笔签署的《贷款申请书》；③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毕业证原件；④婚姻情况材料（提供结婚证、离婚证或婚姻情况承诺书）⑤工商营业执照和相关许可证明。申请人若是合伙经营的，提供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合伙协议书。⑥经营场所租赁（借用）证明，自有经营场所提供相关权属证。⑦反担保资料。⑧其它政府部门、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及经办银行要求的资料。
申报渠道：在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创业担保贷款中心申报办理。
咨询电话：贵州省就业局0851-86821076

（四）创业孵化基地

支持政策：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载体要安排30%左右的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创业者提供不少于2年的支持。

文件依据：《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黔府发〔2023〕12号）

咨询电话：贵州省就业局0851-86821076

三、能力提升帮扶政策

（一）职业技能培训

支持政策：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可在户籍地、居住地、就业地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免费参加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

申报条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申报流程：在户籍地、居住地、就业地所在地县（市、区）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申报材料：有效身份证件等资料。
申报渠道：在户籍地、居住地、就业地所在地县（市、区）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咨询电话：省职业技能服务中心0851-85837216；职业能力建设处0851-85837311

（二）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

支持政策：对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在户籍地、居住地、就业地、就读地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免费参加政府补贴性创业培训。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

申报条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申报流程：在户籍地、居住地、就业地、就读地所在地县（市、区）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申报材料：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等资料。
申报渠道：在户籍地、居住地、就业地、就读地所在地县（市、区）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咨询电话：省职业技能服务中心0851-85837216；职业能力建设处0851-85837311

（三）个人证书直补

支持政策：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自学或个人缴费培训后，通过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认定，在取得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特种作业操作证书一年内，按照规定给予个人职业培训补贴（通过“双证书”行动取得的证书不再享受补贴）。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

申报条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特种作业操作证书1年内。
申报流程：在户籍地、居住地、就业地所在地县（市、区）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申报材料：①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特种作业操作证书；②个人有效身份证件等资料。
申报渠道：在户籍地、居住地、就业地所在地县（市、区）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咨询电话：省职业技能服务中心0851-85837216；职业能力建设处0851-85837311

（四）青年就业见习计划

支持政策：就业见习是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行3-12个月岗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动，帮助青年人积累工作经验、增强实践能力。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在校生和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期间，可获得基本生活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住院医疗商业保险。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发展改革委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见习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黔人社通〔2024〕95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调整规范部分就业政策的通知》（黔人社发〔2025〕23号）

申报条件：①符合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②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③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在校生。

申报流程：见习人员可通过贵州公共招聘网设立的线上服务专区（http://gzggzpw.gzsrs.cn/）进行见习岗位投递，申请参加就业见习计划。

申报材料：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等有效身份证件。

申报渠道：在贵州公共招聘网全省青年就业见习线上服务专区（https://gzggzpw.gzsrs.cn/#/graduateZone）申报办理。

咨询电话：就业促进处 0851-85837274

四、支持灵活就业政策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支持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从事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给予两项保险费补贴（不超过以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00%为缴费基数的缴费金额的2/3）。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政策执行期限至2028年底。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2〕13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调整规范部分就业政策的通知》（黔人社发〔2025〕23号）

申报条件：①属于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②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

申报流程：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社会保险向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申请，经灵活就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申请者本人个人银行账户。

申报材料：①本人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②灵活就业相关材料。

申报渠道：向灵活就业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

咨询电话：就业促进处 0851-85837274

五、就业困难帮扶政策

一次性求职补贴

支持政策：对省内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城镇零就业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脱贫家庭或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中的毕业生，以及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在校期间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父母双方（单方）持《残疾人证》或本人持《残疾人证》的毕业生，给予每人15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
申报条件：省内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以下7类毕业生：①在校期间申请并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②脱贫家庭（原建档立卡家庭）或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毕业生；③父母双方(单方)或本人持有效《残疾人证》的毕业生；④城镇零就业家庭毕业生；⑤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毕业生；⑥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的毕业生；⑦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毕业生。
申报流程：根据省级每年统一安排，毕业生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提出申请，申请材料经毕业生所在学校初审，报当地人社部门核准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发放到毕业生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

申报材料：1.属于城镇零就业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脱贫家庭、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在校期间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父母双方（单方）持《残疾人证》且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本人持《残疾人证》、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难身份材料之一；2.个人银行账户信息等。  
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毕业生通过“贵州人社”微信小程序、“贵州人社”APP或登录“贵州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官方网站注册并登录个人账号，进入“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模块，如实、准确、完整填写个人申请信息后，进行网上申报。

咨询电话：就业促进处 0851-85837274

                 企业篇

一、鼓励企业吸纳就业政策
（一）社会保险补贴

支持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依规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的，给予四项保险费单位缴纳部分补助（不超过以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00%为缴费基数的缴费金额）。补贴期限为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当月起的12个月。劳务派遣单位、劳务外包单位招用自有员工（非劳务派遣员工、非劳务外包员工），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执行期限至2028年底.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调整规范部分就业政策的通知》（黔人社发〔2025〕23号）
申报条件：①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②须与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费。

申报流程：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办法。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申报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发放工资明细账（单）、毕业生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等。

申报渠道：在企业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县（市、区）政务中心窗口申请。

咨询电话：就业促进处 0851-85837274

（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支持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的16—24岁青年，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依法依规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按照15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执行期限至2028年底。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和一次性扩岗补助合并实施。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调整规范部分就业政策的通知》（黔人社发〔2025〕23号）

申报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发放工资明细账（单）、毕业生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等。

申报渠道：在企业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者县（市、区）政务中心窗口申请。

咨询电话：就业促进处 0851-85837274

（三）一次性扩岗补助

支持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招用1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执行至2025年12月31日。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合并实施。

文件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4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25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5〕20号）

申报条件：符合条件的企业。

申报流程：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经办机构通过接口进行数据比对，直接生成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数据,经单位确认后,快速兑现到位。

申报材料：免申即享
申报渠道：免申即享
咨询电话:养老失业保险待遇审理处 0851-85280104
（四）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支持政策：对高校毕业生创办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可按规定申请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
文件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3〕75号）、《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调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黔财金〔2024〕22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关于印发〈贵州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黔人社通〔2024〕92号）
申报条件：①属于国家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且属于创业担保贷款对象；②在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注册登记，并提供相关证照；③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④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必须真实；⑤申请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等。

申报流程：①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人向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资格，对资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应在7个工作日出具资格认定意见；②通过资格认定的借款人向当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交担保申请，向经办银行提交贷款申请，各经办机构自收到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③对符合担保条件的，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出具同意担保意见；④对符合贷款条件的，经办银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对不符合贷款条件的，经办银行及时通知借款人并说明原因。                                                                 
申报材料：以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公布的资料为准。
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借款申请人，可以到创业项目所在地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创业担保贷款中心申请。

咨询电话：贵州省就业局0851-86821076

（五）就业见习补贴
支持政策：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在校生和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艰苦边远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扩大至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中职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其中：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是指毕业证书发证之日起的2年内，在申请见习岗位时处于未就业状态的毕业生；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在校生，是指毕业年度1月1日至毕业证书签发日期内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在校生；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是指在申请见习岗位前已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失业登记的16—24岁青年。见习时间一般为3-12个月，见习期间，见习人员生活补助费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最低工资标准的60%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留用率达到50%及以上的，按最低工资标准的100%进行补贴。对见习单位留用见习人员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1000元/人标准给予单位一次性补助，该项补助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不得重复享受。见习单位按规定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与住院医疗商业保险，保险费用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按每人不高于300元的标准据实补贴。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各地可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见习单位每年向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送岗位需求计划；其中，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单位当期见习补贴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同期职工总人数的30%；机关、事业单位当期见习补贴人数不超过本单位同期职工总人数的20%。政策执行期限至2028年底。

文件依据：《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25〕5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发展改革委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见习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黔人社通〔2024〕9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44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调整规范部分就业政策的通知》（黔人社发〔2025〕23号）

申报条件：符合《贵州省就业见习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规定的见习单位。

申报流程：见习单位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就业见习补贴申请，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申报材料：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就业见习协议书、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补助明细账（单）、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发票复印件等。

申报渠道：在贵州公共招聘网全省青年就业见习线上服务专区（https://gzggzpw.gzsrs.cn/#/graduateZone）申报办理。

咨询电话：就业促进处 0851-85837274



